
名　　称 关于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态环境保护指南》的通知

索 引 号 000014672/2022-00007 分　　类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发布机关 ⽣态环境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成⽇期 2022-01-06

⽂　　号 环办环评〔2022〕2号 主 题 词

字号： [⼤] [中] [⼩] [打印] 仅打印内容

⽣态环境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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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态环境保护指南》的通知

各省、⾃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产建设兵团⽣态环境部⻔、商务主管部⻔，有关中央企业：

　　为深⼊贯彻习近平⽣态⽂明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可持续发展和绿⾊“⼀带⼀路”建

设，提升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环境管理⽔平，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态环境部、商务部制定了《对外投资合作建

设项⽬⽣态环境保护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态环境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2022年1⽉5⽇

　　（此件社会公开）

　　⽣态环境部办公厅2022年1⽉6⽇印发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态环境保护指南

　　第⼀条  为指导企业贯彻⽣态⽂明理念，进⼀步做好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态环境保护⼯作，推动项⽬绿⾊⾼质量

发展，制定本指南。

　　第⼆条  企业⾃觉履⾏⽣态环境保护责任，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

展，推进互利互惠合作。

　　第三条  企业实施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应遵守东道国（地区）⽣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按要求申请所需的

⽣态环境保护许可。东道国（地区）没有相关标准或标准要求偏低的，在⽣态环境保护许可的基础上，⿎励采⽤国际通⾏

规则标准或中国更严格标准。

　　第四条  企业应将⽣态环境保护纳⼊⾃身发展战略，参照国际通⾏做法，建⽴相应的⽣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完善内

部环境管理体系。加强⽣态环境保护培训、研讨和能⼒建设，设专⻔⼈员负责⽣态环境保护⼯作，不断提⾼企业环境管理

能⼒。

　　第五条  企业在开展对外并购之前，可通过环境尽职调查等⽅式，评估拟收购标的在历史经营活动中造成的⽣态破

坏、环境污染、环保处罚、环境诉讼、环保设施运⾏状况以及相关⽣态环境⻛险，重点评估危险废物处置、⼟壤、地下

⽔、温室⽓体排放和⼤⽓环境影响情况等。

　　⿎励企业根据业务需要选择业务能⼒强、信⽤良好、熟悉国内外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态环境咨询服务机构，为企

业对外投资合作提供市场化、国际化的⽣态环境咨询服务。

　　第六条  企业在项⽬建设前，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对拟选址区域开展⽣物多样性调查、⽣态环境监测和评估等⽅式，

掌握项⽬所在地及其周围区域的⽣态环境本底状况，并将调查、监测和评估结果存档备查。

　　本底值超过当地标准、国际通则或国内质量标准时，建议充分论证选址环境合理性，必要时考虑重新选址。

　　第七条  企业应根据东道国（地区）的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作，采取合理措施降低和消除可能产⽣的不

利影响。东道国（地区）缺乏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可参照国际通⾏规则标准或中国标准要求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作。

　　第⼋条  企业应加强施⼯期的⽣态环境保护⼯作，坚持⽣态优先、绿⾊施⼯，做好⽣态保护以及⼤⽓、⽔、噪声、振

动、辐射和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减缓温室⽓体排放，通过规范化管理防⽌和减轻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做好⽣态修复⼯作，结合项⽬所在地周边资源禀赋、⾃然⽣态条件，因地制宜制定⽣态修复⽅案。

　　第九条 企业根据建设项⽬⾏业、规模、⼯艺、污染物和温室⽓体排放、⽣态影响和周边⽣态环境状况，建设和运⾏污

染防治设施，废⽓、废⽔或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以及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应符合相应标准规定，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体

排放，做好运⾏期⽣态环境监测和管理⼯作。

　　第⼗条 企业实施能源项⽬时，优先考虑清洁、绿⾊的可再⽣能源项⽬。实施⽔利⽔电项⽬时，应尽量避免占⽤⾃然保

护区和重要⽣物栖息地，在流域范围内合理布局；优化⼯程设计和施⼯组织，合理采取⽔⽣⽣物栖息地保护、⽔⽣⽣物通

道建设、增殖放流等措施；对保护性野⽣动植物及其⽣境造成影响的，积极采取⼯程防护、异地移栽、救助、⽣境恢复等

措施，通过⽣态流量泄放等措施，满⾜下游河道⽣活、⽣态和⽣产⽤⽔需求。做好⻛电、光伏等可再⽣能源项⽬的⽣态环

境管理⼯作。

　　第⼗⼀条 企业实施⽯油化⼯项⽬时，要加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维，减少污染物和温室⽓体排放。加强环境⻛险防

控，完善环境⻛险防控措施。

　　第⼗⼆条 企业实施矿⼭开采项⽬时，要采取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控制各项污染物，特别是重⾦属污染物的排放。加强

固体废物综合利⽤，减少产⽣量、贮存量。做好尾矿库、矸⽯场等固体废物贮存场所的加固和防渗，防⽌污染地下⽔源。

加强环保设计，减少⽣态破坏和⼟地占⽤，开展⽣态修复和⽣物多样性保护。

　　第⼗三条 企业实施交通基础设施项⽬时，要按照绿⾊、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合理选线选址，尽量避免占⽤或穿

越⾃然保护区和重要野⽣⽣物栖息地。确实⽆法避免的，可采取⽆害化穿越、建设野⽣⽣物通道等减缓或补偿措施。加强

施⼯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组织⽅式，减少⼟⽯开挖和临时场地占⽤，减轻对野⽣⽣物及周边居⺠噪声、扬尘等影

响，施⼯结束后及时开展⽣态环境恢复。

　　第⼗四条 企业根据项⽬环境影响特征开展污染物排放监测，随时掌握项⽬的排污状况，并对监测结果进⾏记录和存

档。涉及⽣态环境影响的，做好⽣态环境调查。

　　第⼗五条  企业应采取措施，减少项⽬固体废物的产⽣量，促进固体废物的综合利⽤，降低固体废物的危害性，严格

执⾏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贮存、运输、利⽤、处置等要求。

　　第⼗六条  企业应根据项⽬环境⻛险的性质、特点和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制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发⽣突发环

境事件时，按规定及时向国内投资主体、我驻外使领馆、当地管理部⻔等报告，国内投资主体按规定及时向相关管理部⻔

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内容⼀般包括应急管理⼯作的组织体系与职责、预防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应急保障以及事

后恢复与重建等。⿎励企业组织预案演练，及时对预案进⾏优化更新。

　　第⼗七条  企业应关注全球和东道国（地区）关于应对⽓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根据⾃身条件积极参与低碳和碳

汇项⽬，⽀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低碳发展，为东道国（地区）应对⽓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第⼗⼋条  企业应关注东道国（地区）制定的⽣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动计划，充分考虑项⽬所在区域的⽣态功能定

位，减少对当地⽣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推动实现⽣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

　　第⼗九条  企业应遵循清洁⽣产理念，推进绿⾊设计和循环利⽤，从源头削减污染，提⾼材料、资源利⽤效率，减少

⽣产、服务和产品使⽤过程中污染物的产⽣和排放。

　　第⼆⼗条  企业应开展绿⾊价值链创新和实践，构建绿⾊供应链管理体系，实施绿⾊采购，推⾏绿⾊⽣产，优先购买

环境友好产品。

　　第⼆⼗⼀条  ⿎励企业申请有关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源管理体系认证以及相关产品的节能节⽔低碳环保等绿⾊认

证。

　　第⼆⼗⼆条  企业应按有关规定报告⽣态环境保护合规信息。

　　第⼆⼗三条  企业应加强与当地环境管理部⻔的联系与沟通，交流项⽬⽣态环境保护相关信息，主动征询其意⻅和建

议。主动加强与可能受影响社区、相关社会团体和公众的沟通，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等⽅式，就项⽬环境影响听取意⻅和

建议。

　　第⼆⼗四条  企业应加强信息发布和经验共享，定期发布项⽬执⾏东道国（地区）⽣态环境法律法规、采取的措施和

取得的环境绩效等情况，分享项⽬⽣态环境保护理念和最佳实践。

　　第⼆⼗五条  企业应依法或参照国际惯例，做好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退役、拆除、关闭期的⽣态环境保护⼯作。

 

　　解读：1.⽣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就《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态环境保护指南》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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